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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

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 

三、 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交易是指杭州市国资委将其持有的杭汽轮集团 90%股权无偿划转

给杭州资本，从而导致杭州资本间接控制杭汽轮 B 63.64%的股份，进而对杭汽

轮 B 实施控制的行为。本次收购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

一款第（一）项规定之情形，可免于发出要约。 

五、 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

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

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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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收购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杭州资本、收购人 指 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杭汽轮集团 指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杭汽轮 B、上市公司 指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200771） 

杭州市国资委 指 杭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收购、本次划转 指 

经杭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杭州市国资委向收购人无偿划

转杭汽轮集团 90%股权。收购人通过本次划转间接控制

杭汽轮集团所持杭汽轮 B 479,824,800 股股份（占杭汽

轮 B 总股本的 63.64%）的交易事项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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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 

 

一、 收购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柳营巷 19 号 201 室  

法定代表人：金旭虎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MA2CFRGP3C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日期：2018 年 11 月 28 日  

经营期限：2018 年 11 月 28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市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委托经营

的资产，投资与投资管理及咨询服务，资产管理与处置，股权管理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

财等金融服务）；批发、零售：煤炭（无储存），有色金属，钢铁原料及制品，

木材，焦炭，纸浆，化工产品及原料、沥青（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黄金制品，塑料原料及制品，普通机械，建筑材料，水泥，橡胶制品，初级食用

农产品（除药品），棉花，饲料，燃料油，石油制品（除成品油，除化学危险品

及易制品化学品），玻璃制品，纸制品，五金交电，机械设备，水暖器械，汽车

配件，仪器仪表，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电子产品，针、纺织品；食品经营；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

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联系电话：0571-8700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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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 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股权控制结构图 

杭州市国资委是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持有收购人 100%的股

权，所持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不存在质押情况。 

收购人的股权控制结构图如下： 

 

 
 

 100%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杭州资本为杭州市国资委下属的股权控股平台，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成立。

杭州资本成立的宗旨是贯彻落实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部署，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

制，推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成为国有

资本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平台。  

杭州资本的经营范围为：市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市政府及有

关部门委托经营的资产，投资与投资管理及咨询服务，资产管理与处置，股权

管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批发、零售：煤炭（无储存），有色金属，

钢铁原料及制品，木材，焦炭，纸浆，化工产品及原料、沥青（除化学危险品

及易制毒化学品），黄金制品，塑料原料及制品，普通机械，建筑材料，水泥，

橡胶制品，初级食用农产品（除药品），棉花，饲料，燃料油，石油制品（除

成品油，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品化学品），玻璃制品，纸制品，五金交电，机

械设备，水暖器械，汽车配件，仪器仪表，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电子产品，

针、纺织品；食品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

杭州市国资委 

杭州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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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其他无需报经

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投资的主要一级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

例 
主营业务 

1 
杭州战略新兴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 
200,000.00 100% 

服务：股权投资，投资管理，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

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杭州国佑资产运

营有限公司 
50,000.00 100% 

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其他无需报

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3 
杭州华东医药集

团有限公司 
6,000.00 100% 

配制酒、袋装茶、阿胶制品生产加工（限

分支机构凭证经营） 市政府授权范围内

的国有资产经营；实业投资；批发、零

售：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及

易制毒化学品），包装材料，医药中间

体（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4 
杭州旅游集团有

限公司 
5,000.00 100% 

服务：旅游服务，旅游信息咨询，成年

人的非证书劳动职业技能培训；批发、

零售：工艺美术品。（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5 
杭州杭氧控股有

限公司 
18,000.00 90.00% 

控股公司服务；市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

有资本经营，受托进行资产管理。实业

投资；自有资产租赁（除金融业务）；

设计、安装、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通

用设备，工矿配件，包装机械，化工机

械，纺织机械，污水处理设备；经营进

出口业务（具体范围按[1992]外经贸管

体函字第 1531 号经营资格证书经营）；

含下属分支机构的经营范围（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6 
杭州国裕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10,000.00 51.00% 

一般项目：再生资源销售；金属材料销

售；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

煤炭及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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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管理服务；金属矿石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

批结果为准）。 

 

（二）收购人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收购人成立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收购人 2018 年、2019 年财务状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991,501.98 86,765.00 

总负债 752,160.10 425.68 

净资产 1,239,341.89 86,339.32 

资产负债率 37.77% 0.49% 

项目 2019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1,224,081.11 30,213.04 

利润总额 188,714.43 1,011.64 

净利润 164,117.63 758.73 

四、收购人在最近五年所受处罚及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最近五年内，收购人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

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

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或护照 

金旭虎 男 董事长 中国 否 

刘军 男 副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 否 

郑伟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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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婕 女 董事、财务负责人 中国 否 

董吉琴 女 监事 中国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最近五年内，上述人员未曾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

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

仲裁。 

六、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情况 

（一）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间接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

上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 

名称 
证券代码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收购人间

接控制比

例 

直接持股人 

1 
华东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 
000963.SZ 174,980.9548 

批发和零

售业 
16.46% 

杭州华东医药集

团有限公司 

2 

杭州制氧机

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002430.SZ 96,460.3777 

空气分离

设备、工

业气体产

品和石化

设备的生

产及销售

业务 

54.40% 
杭州杭氧控股有

限公司 

（二）收购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

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通过下属子公司杭州杭氧控股有限公司间接

控制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99%的股份，除此外不存在其他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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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本次划转是杭州市人民政府为贯彻落实中央和浙江省、杭州市关于全面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精神的重要举措。 

    杭州市国资委于2018年11月28日成立杭州资本，杭州资本作为其国有资本

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平台，通过本次划转，其目的是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进

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经杭州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杭州市国资委将其持有的杭汽轮集团90%股权

无偿划转至杭州资本。  

本次划转完成后，杭州资本将通过杭汽轮集团间接控制杭汽轮 B 63.64%的

股份，杭汽轮 B 的实际控制人不变，仍为杭州市国资委。 

二、收购履行的程序 

    根据2020年12月28日杭州市国资委印发的《关于无偿划转杭州汽轮动力集

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的通知》（杭国资改[2020]133号），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市关于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精神，杭州市国资委将其持有的杭汽轮集团90%国

有股权无偿划转至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无偿划转完成后，杭州资

本将持有杭汽轮集团90%股权，通过杭汽轮集团间接控制上市公司63.64%股份，

为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收购已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 收购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杭汽轮 B 权益的处置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杭州资本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杭汽轮 B 或处

置其已拥有杭汽轮集团权益的计划，但不排除因业务发展和战略需要进行必要的

资本运作从而导致杭州资本间接持有杭汽轮 B 的权益发生变动之情形。如发生

此种情形，收购人将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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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前，收购人未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上市公司的股权控制关

系如下：  

  

 

 

 

 

                                  90%      10% 

                            

 

  

                                  63.64% 

                                                

 

                             

 

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收购人通过杭汽轮集团间接控制上市公司已发行股

份总数的 63.64%，上市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100% 

 

 

                                                         

                                                                10% 

                                   90%  

 

  

  

 

                                               63.64% 

                                

 

 

 

杭州市国资委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国资委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资本 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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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划转的基本情况 

经杭州市人民政府同意，杭州市国资委向杭州资本划转杭汽轮集团 90%股

权。本次划转完成后，收购人通过杭汽轮集团间接控制杭汽轮 B 63.64%的股权。 

三、被收购上市公司权益的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杭汽轮集团持有杭汽轮 B 479,824,800 股股份，其

中未上市流通的股份 479,824,800 股，不存在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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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系杭州市国资委将其持有的杭汽轮集团 90%股权无偿划转给杭州

资本，不涉及收购对价的支付。因此本次收购不涉及收购资金来源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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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  

 

根据《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

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变更、合并，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 30%，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本次收购系杭州市国资委将其持有的杭汽轮集团 90%股权无偿划转给杭州

资本，从而导致杭州资本间接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的比例超过 30%。因此，本次收购符合《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

项规定之情形，收购人可以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 

同时，本次无偿划转的收购人已聘请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免于发出要约事项出

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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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变更的调整计划 

本次收购不涉及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

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

调整的计划。 

二、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业务处置或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收购事项外，收购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不存在

对上市公司和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重大

计划，也不存在使上市公司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大重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

组成的计划。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不存在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

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如未来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需要进行相应修改，收购

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没有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

的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没有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七、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其他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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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杭汽轮 B 已按上市公司的治理标准建立了以法人治

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并不断改进和完善，形成了较为规范的上市公司

运作体系。本次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将继续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

求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上市公司管理体制，继续保持上市公司的业务、

资产、财务、人员和机构的独立性，切实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收购人暂无其他

对杭汽轮 B 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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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杭汽轮 B 控股股东仍为杭汽轮集团，杭汽轮集团控股股

东变更为杭州资本。本次收购不涉及杭汽轮 B 的业务、人员、资产、财务和机

构的调整，对杭汽轮 B 与收购人之间的业务、人员、资产、财务和机构的独立

性不会产生影响，杭汽轮 B 仍将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在采购、服务、销售、知

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杭州资本已出具《关于保持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杭

州资本就保持杭汽轮 B 的独立性作出如下承诺： 

“1、本公司保证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方面与杭汽轮 B 保持分

开，并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不利用控股地位违

反杭汽轮 B 规范运作程序、干预杭汽轮 B 经营决策、损害杭汽轮 B 和其他股东

的合法权益。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下属企业保证不以任何方式占用杭汽轮

B 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的资金。  

2、上述承诺于本公司对杭汽轮 B 拥有间接控制权期间持续有效。如因本公

司未履行上述所作承诺而给杭汽轮 B 造成损失，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二、同业竞争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收购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同

业竞争。本次收购后，收购人直接持有杭汽轮集团 90%股权，成为杭汽轮 B 的

间接控股股东，杭州资本未来主要从事股权投资、管理及资产管理业务，并将遵

从同业竞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从事与杭汽轮 B 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为确保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避免与上市

公司同业竞争，杭州资本已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1、本次收购完成后，在收购人作为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期间，收购人

保证不从事或参与从事有损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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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次收购完成后，在收购人作为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期间，收购人将

公平对待各下属控股企业，保障各下属企业按照自身形成的核心竞争优势，依照

市场商业原则参与公平竞争； 

    3、本次收购完成后，在收购人作为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期间，收购人将

采取有效措施促使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采取有效措施，不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

控制企业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务； 

   4、收购人保证严格履行本承诺函中各项承诺，如因违反该等承诺并因此给上

市公司造成损失的，收购人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关联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最近二十四个月内，杭州资本与上市公司未发生过

关联交易。 

    为减少和规范和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杭州资本已出具《关于减少和规范关

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1、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杭汽轮 B 之间的

关联交易。  

    2、对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事项，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与杭汽

轮 B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等原则依法签订关联交易协议，确保定价公允，并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程序。保

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占用、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

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3、上述承诺于本公司、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对杭汽轮 B 拥有控制权

期间持续有效。  

    如因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所作承诺而给杭汽轮 B 造成损失，本公司将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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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二十四个月内，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未与杭汽轮 B 及其子公司发生合计金额高于 3,000 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杭汽

轮 B 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资产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二十四个月内，收购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未与杭汽轮 B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合计金额超过 5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

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监事会或高级

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不存在对拟更换的杭汽轮 B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进行补偿或者其它任何类似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次间接收购上市公司杭汽轮 B 股权事项外，收

购人无对杭汽轮 B 有重大影响的其它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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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收购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收购人在本次收购事实发生之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杭汽轮 B 股票的情

况。 

二、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收购事实发生之日前

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杭汽轮 B 股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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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收购人的财务资料 

 

收购人成立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大华审字[2020]009208 号《审计报告》，收购人 2018 年-2019 年财务报

表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096,553,700.72 632,358,945.49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67,615,595.00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520,726,026.12   

应收账款 1,695,910,780.45   

应收款项融资 289,336,884.43   

预付款项 1,261,483,979.25   

其他应收款 143,592,156.29 235,246,724.24 

存货 2,075,839,236.89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217,247,722.89   

流动资产合计 9,368,306,082.04 867,605,669.73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36,899,364.41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4,583,864,387.81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557,148.83   

投资性房地产 432,878,115.24   

固定资产 4,228,544,024.19 44,358.63 

在建工程 530,890,679.32   

无形资产 274,753,460.08   

开发支出 68,840,327.00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658,499.43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1,639,4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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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流动资产 63,188,317.4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546,713,755.75 44,358.63 

资产总计 19,915,019,837.79 867,650,028.36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850,0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59,382,404.27   

应付票据 418,123,054.55   

应付账款 1,182,506,250.99   

预收款项 2,331,279,344.86   

应付职工薪酬 135,717,097.55   

应交税费 182,774,413.97 4,248,806.68 

其他应付款 164,578,844.18 8,000.00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710,897,127.1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6,035,258,537.47 4,256,806.68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567,745,966.42   

应付债券 511,238,365.07   

长期应付款 23,179,113.61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4,024,640.00   

递延收益 356,128,937.80   

递延所得税负债 24,025,401.26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486,342,424.16   

负债合计 7,521,600,961.63 4,256,806.6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5,920,314,666.73 56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753,819,804.70 295,805,930.85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17,956,622.82   

专项储备 4,528,361.82   

盈余公积 48,131,071.54 758,729.08 

未分配利润 996,287,261.14 6,828,561.75 

少数股东权益 3,652,381,087.41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2,393,418,876.16 863,393,221.6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9,915,019,837.79 867,650,0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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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一、营业收入      12,240,811,125.38  302,130,422.07  

减：营业成本 9,991,374,290.28 291,530,984.88 

    税金及附加 151,367,697.29 403,816.12 

    销售费用 135,134,482.63 127,545.89 

    管理费用 468,544,961.96 49,753.77 

  研发费用 269,197,417.11   

    财务费用 60,698,912.77 -98,066.36 

    其中：利息支出 99,740,265.88   

          利息收入 50,408,827.79 98,094.12 

  信用减值损失 39,232,937.04   

    资产减值损失 -98,697,577.58   

加：其他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71,952,388.99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700,138,656.28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8,233,190.73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406,621.50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887,759,580.30 10,116,387.77 

加：营业外收入 12,362,318.09   

减：营业外支出 12,977,557.06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887,144,341.33 10,116,387.77 

减：所得税费用 245,968,018.62 2,529,096.94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641,176,322.71 7,587,290.83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641,176,322.71 7,587,290.83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9,107,265.69 -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1,660,283,588.40 7,587,290.83 

七、每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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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三、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9,715,922,066.59 340,698,261.17 

收到的税费返还 73,403,834.43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80,522,281.91 98,094.1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169,848,182.93 340,796,355.2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6,810,762,007.35 328,782,930.3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70,324,696.15  -  

支付的各项税费 620,749,488.49  -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72,477,030.03 178,994.46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774,313,222.02 328,961,924.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5,534,960.91 11,834,430.4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418,796,658.59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16,961,927.7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净额 
11,600,254.51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回的现金净额 63,599,785.93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573,248,397.52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184,207,024.29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1,254,830,644.56 44,358.63 

投资支付的现金 2,249,126,953.14  -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152,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655,957,597.70 44,358.6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1,750,573.41 -44,358.63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876,081,707.20 560,000,000.0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80,844,65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527,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676,453,109.82 60,568,873.65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079,534,817.02 620,568,873.65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1,236,512,250.00   



 24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400,745,877.55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112,636,873.76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335,92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39,594,047.5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39,940,769.47 620,568,873.65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445,784.68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362,279,372.29 632,358,945.4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32,358,945.4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994,638,317.78 632,358,945.49 

 

  



 25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有关信息进行了

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必须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必须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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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以下文件于本报告书公告之日起备置于上市公司法定地址，在正常时间内可

供查阅： 

1、杭州资本《营业执照》 

2、杭州资本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3、杭州市国资委关于无偿划转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的通知  

4、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查报告  

5、杭州资本就本次收购应履行的义务所作出的承诺 

6、杭州资本关于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7、杭州资本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变更的说明  

8、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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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及

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收购人（签章）：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金旭虎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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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履行勤勉尽责义

务，对收购报告书的内容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经办律师：周华俐   朱翠屏 

 

 

      负责人：夏勇军 

  

 

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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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浙江省杭州市 

股票简称 杭汽轮 B 股票代码 200771 

收购人名称 
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

公司  

 

收购人注册地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柳营巷 19 号 201 室 

拥 有 权 益 的 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收 购 人 是 否 为上 

市 公 司 第 一大股

东 

是 □ 否 √ 
收 购 人 是 否 为 上市 

公 司 实 际 控 制人 

是 □ 否 √ 

收购人为上市公司间

接控股股东 

收 购 人 是 否 对境
内、境外其他上 

市 公 司 持 股 5%

以上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2 家，间接控制华东医药

16.46%股份、间接控制杭氧股

份 54.40%股份 

收 购 人 是 否 拥 有境
内、外两个以上上 

市 公 司 的 控 制权 

是 □ 否 √ 

收购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收 购 人 披 露 前拥 

有 权 益 的 股份 数 

量 及 占 上市 公 司 

已 发 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不适用   

持股数量： 0 股   

持股比例： 0 %   

本 次 收 购 股 份的 

数 量 及 变 动比例 

股票种类： 人民币（B）股   

变动数量： 479,824,800 股（间接持有）   

变动比例： 63.64% （间接持有）  

说明：上述股份数量及比例系收购人通过杭汽轮集团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

股份数量和比例 

与 上 市 公 司 之间 

是 否 存 在 持续关
联交易 

是 □ 否 √ 

 

收购人已就规范与杭汽轮 B 的关联交易出具承诺函  

与 上 市 公 司 之间 

是 否 存 在 同业 竞 

争 或 潜 在同业竞

争 

是 □ 否 √ 

 

收购人已出具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收 购 人 是 否 拟于
未来 12 个月内
继续增持 

是 □ 否 √ 

 

收购人无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杭汽轮 B 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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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前 6 个月 

是 否 在 二 级市 场 

买 卖 该 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
办法》第六条规
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
购办法》第五十
条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 否 已 充 分 披露
资金来源 

是 √         否 □ 

备注：本次收购系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不涉及收购人支付现金或其他资产 

是 否 披 露 后 续计
划 

是 √ 否 □ 

是 否 聘 请 财 务顾
问 

是 □ 否 √ 

备注：根据《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因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者变更、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转让股
份、继承取得上市公司股份超过 30%的，收购人可免于聘请财务顾问”。 

本 次 收 购 是 否需 

取 得 批 准 及批准
进展情况 

是 √ 否 □ 

 

本次收购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及授权。  

收 购 人 是 否 声明 

放 弃 行 使 相关 股 

份 的 表 决权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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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附表》之签章页） 
 

 

 

 

 

 

 

 

 

杭州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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